
寄件人地址：

寄件人名稱：

寄件人電話：

請 貼

郵 票

220-697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166號3樓

新北市政府青年局 「青年，好險有你」收

掛 號 郵 寄

設籍新北市的15（足）歲至25歲青年且符合以下條件之一：
一、111年應屆畢/肄業生（含國中、高中職、大專校院及研究所）。
二、服義務役於111年退伍青年。

貼心小提醒：為避免附加文件遺失，建議摺起後用膠帶封邊黏貼後寄送。

方式1：郵寄  將投保資料表、個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111年畢（肄）業證書或111年
退伍令影本，郵寄至新北市政府青年局（220697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 166 號 3 樓，
註明申請新北「青年，好險有你」）。
方式2：親送      攜帶本人身分證及 111 年畢（肄）業證書或 111 年退伍令，至新北市 29 
個就業服務據點提出申請。

在 未 來 的 路 上 ， 有 我 陪 你 前 行

一 生 一 次

免 費 申 請

畢業正在找工作的青年，正處於

工作風險高、保障低的人生階段

，學生在校時有學生保險，就業

後有勞工保險，但近年來就業市

場受疫情影響，求職難度及待業

期增加許多，青年在求職期缺乏

保障，因此新北市政府專為社會

新鮮人提供「一生一次」的一年

期定期保險計畫，保障青年求職

期間的空窗期，並接軌市府青年

職涯輔導及關懷救助政策，讓打

拚的青年安心築夢。

緣起

至111年12月31日止（以郵戳日期為憑）。 
本計畫網站：http://ntpc-youthassure2022.com 

實施對象

申請方式

申請期程
申報簡章 計畫網站



意外身故保險金。
意外失能保險金100％～5％（1～11級，80項）。
重症燒燙傷保險金35％
註：傷害事故是指非由疾病引起之外來突發的事故。

注意事項及應備文件：

1.為設籍新北市 15 足歲至 25 歲之青年，投保團體傷害保險，投保對象為以下其一：

    □【111年應屆畢(肄)業青年】、□【111年義務役退伍青年】，核定補助保費者以後年度不再重複補助。

2.投保人均需親自簽名，請將此表連同111年畢(肄)業證書或退伍證明、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若無身分證者，請檢附戶籍謄本），送至新北市29個就業服務據點提出申請，或掛

號郵寄至新北市政府青年局（板橋區中山路1段166號3樓）。計畫收件截止日期：111年12月31日（以郵戳日期為憑）。

3.每月20日前送件，經審核符合資格者，保險自次月1日始生效力，保險期間一年，若有疑問可電洽諮詢專線。

4.從事台灣地區傷害保險個人職業分類表職業等級為拒保之工作者不得投保。

5.被保險人資料

□是□否   被保險人目前是否有受監護宣告       □是□否   被保險人目前是否有領有身心障礙證明，請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是□否   被保險人同意以下事項：

(1)本人（被保險人）清楚知道申請加入本計畫及理賠事故發生時，應設籍新北市，方符合申請資格。

(2)本人（被保險人）同意新光人壽保險公司得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相關之健康檢查、醫療及病歷個人資料。

(3)本人（被保險人）同意新光人壽保險公司將本要保書上所載本人資料轉送產、壽險公會建立電腦系統連線，並同意產、壽險公會之會員公司查詢本人在該

系統之資料以作為核保及理賠之參考，但各該公司仍應依其本身之核保或理賠標準決定是否承保或理賠，不得僅以前開資料作為承保或理賠之依據。

(4)本人（被保險人）同意新北市政府青年局及新光人壽保險公司就本人之個人資料，於「個人資料保護法」所規定之範圍內，有為蒐集、處理及利用之權利。
※其他注意事項：

1.請務必親自詳填寫資料，如有不實本公司得依保險法規定解除或撤銷契約；保險事故發生後亦同。

2.保險契約訂立時，被保險人已在疾病或妊娠情況中者，保險人對該項疾病或分娩，不負給付保險金額之責任。

3.參加本計畫非保證核保，保險人保留審核是否核保之權利，亦不保證續保，保障內容依保單為準。

被保險人簽名：                                 
法定代理人簽名（被保人已成年則不用再簽）：                      
行動電話：                                               EMAIL：
聯繫地址：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因意外傷害事故門診、急診、住院或手術，依條款約定之限額內實支實付。
※非以健保身分就醫，致各項醫療費用未經全民健保險給付，依實際支付之各項

費用之65％給付，惟仍以前述各項保險金條款約定之限額為限。

職業傷害身故保險金。
職業傷害失能保險金100％～5％（1～11級，80項）。

團體傷害保險

保障簡介 

■保險介紹

保額

30萬

30萬

本欄由保險公司填寫

1萬

險種 

團體職業傷害保險

團體傷害醫療保險

111年新北「青年，好險有你」試辦計畫
應屆畢業青年團體保險投保資料表

姓名 民國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職業類別（1～6）

身分證影本正面 身分證影本反面

※計畫諮詢專線：新北市政府青年局(02)2957-8510轉202、112 
※保險諮詢專線：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團意險部台北通訊處(02)7730-7216 賴明靖、郭勝旻、楊定偉

1 1 1 年 畢 業 證 書 黏 貼 處

此致 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台照


